
   

 

   

近代城市的政治社会状况及特点

 

   

 

 

 

 

 

 

 

     

 

 

 



 

 

第一节 城市的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

资本、权力、职业：社会分层的三维视野

与古代城市不同，近代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且基本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对资本的占有

成为划分城市社会成员的主要和基本标准。

在近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产生与近代城市崛起是紧相伴随、寓为一体、同时出

现的。首先，外国资本主义为获得超额利润，清王朝以及一些地主、商人、官僚和买办为维

护统治或获取利益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使资本迅速集中到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城市，城市

出现了对资本的占有者。其次，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者；另一方面，自然

经济解体造成大量破产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受先进技术冲击大量破产的城市手工业者成为不

占有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这样，围绕对资本的占有关系形成利益相

对立的两大阶级，并成为近代城市居民中的主要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政治权力资源的占有仍然是城市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这是因

为，与西欧近代建立的是纯粹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除了资本这一基本因素外，具有垄断性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在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过

程中仍然居于重要地位，只是表现形式和特点与过去有所不同而已。

首先，资本—帝国主义是以军事暴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必然要以不平等条约和直接的军

事占领获得政治特权，并在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过程中居于特殊地位。这种地位在城市

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封建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不仅对封建主义乡村，而且对资本主义经

济性质的城市行使统治权。城市不仅存在一个专门行使政治权力的社会群体，而且它还利用

其特殊的政治权力支配着财富和资源的占有和分配过程。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和占主导地位的

是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而那些与政治特权缺乏联系的资本经常面临破产的威

胁，生存和发展条件大为不利。对政治权力的占有与否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重

要标准。

随着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职业在城市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其一，与古代城

市相比，近代城市的功能日益多样化，特别是近代经济、文化、



社会功能日益突出，从而促使行使这些功能的社会成员的多样化。这就需要根据人们从事的

职业活动加以社会分层。如在经济方面，有直接从事生产的产业工人，有从事管理活动的职

员；在文化方面，有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从事文化活动的编辑、记者、演员；在社会方

面，有律师、医生，还有车夫、侍者等。其二，与古代城市不同，近代城市存在一个失去生

产资料、主要通过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社会群体。在经济竞争规律和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的

影响下，城市存在一个庞大的没有或失去职业的失业群体。其生活条件与其他有稳定职业收

入者有很大不同。因此，有什么职业以及有无职业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

资本、权力、职业作为社会分层标准主要是从经济即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以及人们的生

活来源和状况的角度出发的。与此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诸如社会声望也是社会中的不可

忽视的标准。

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近代城市，功能多样化，特别是经济、文化功能突出，社会声望的评价

尺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声望的优越地位不再只是为政治统治者所垄断，拥有资本和文化

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如工商业者不再是一种低贱的职业，许多大官僚和地主的子女不是

只让后代读书做官，而是读书经商。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获取功名并紧紧依附于官府的旧

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日渐低落。接受了新知识，并主要依靠智力为社会服务的近代知识分子

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这一点在近代城市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从事体力劳动、知识较少的群体

的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

另外，传统的社会声望尺度仍然有很大影响。例如，尽管官僚特权阶层在法律方面的特权规

定逐步取消，但仍是一个社会声望较高的阶层。而那些从事娼妓等特殊服务业的人虽然在法

律上不再被视为贱民，其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是一个受歧视、被贬抑的下等社会阶层。

阶级突出、层次繁多的社会成员体系

在古代中国，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社会成员被分为利益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

级。它们主要居住于乡村。城市则居住着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官与民主要是政治地位的差

别，而非两大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在近代，资本是城市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社会成

员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阶级性在近代城市社会成员体

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但是，近代中国不是西欧那样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社会性

质必然反映到城市社会成员结构中，使其具有层次繁多的特点。这与近代西欧城市社会成员

主要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是不同的。例如，在资产阶级中存在与资本—帝国主义

紧密联系的买办资产阶级和与封建主义国家政权紧密联系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两个层次在近



代西欧资产阶级体系中是不存在的。



在近代中国城市，主要存在以下阶级和阶层。

从资本的占有关系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他们不仅人数较多，而且由于与

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系，成为城市占主导地位且相互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阶级。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又突出表现为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大的阶层。

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它是直接服务并依附于资本—帝国主义，具有买办性

质的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毛泽东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

制度。”[1]适应外国侵略势力的需要，买办得以产生并扩大。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早在 19

世纪 60年代就成立了买办人公会、买办联谊会组织，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这一集团

由于依附并服务于享有特权地位的外国势力，通过买办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投资于近代

工商业和金融业，最终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2]。当然，在过渡性和不稳态的近代社会，买办阶级

分化较快，其中的一部分转化和分化为官僚化买办，特别是与国民党政权紧密联系，成为官

僚买办阶级；还有一部分则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则是与国家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资产阶级。19世纪后半期，清朝洋务派官僚集

团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官僚资

本主义经济，这些大官僚便是最早的官僚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后，不仅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

业转到执掌政治权力的军阀手中，而且军阀还将以强势获得的巨额财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

金融业，形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1927年后，资本与国家政权全面结合而形成了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产生了直接依靠国家政权迅速发展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一开始产生就与买办阶级紧密结合，具有买办性质。最初的官僚资产阶级有相

当部分就是由买办分子转化而来。辛亥革命后的旧军阀和国民党政权为了获得资本—帝国主

义的支持，更是直接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其官僚资本带有浓厚的买办色彩。

所以，在近代中国，与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紧密结合相一致的是买办资本与官僚资

本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突出的特权性和垄断性，集中

了大量资本，是大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与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政权的直接联系较少，独立性较强的资产阶级。这

一阶级出现较晚。直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才逐步成为一个

较大的社会集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资本—



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在经济上居特

权垄断地位，使资本大量迅速集中，不仅资本数量较小，而且极不稳定。毛泽东因此称之为

“中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在利益上根本对立的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主要靠出卖雇佣劳动为生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主体是产业工人，主要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且产生较早，增加较快，

到 20世纪 30年代已达 250万～300万人。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

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

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

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3]城市无产阶级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

及商店店员。由于近代工业不甚发达和商业功能特别突出，这一阶层在近代中国城市居民中

占相当比例，到 20世纪 30年代，他们大约有 1200万人，远远高于产业工人，但较为分

散。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外，城市还存在一个小资产阶级。根据毛泽东的分析，

这一阶级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无产阶级，是一个中间性阶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群

体：（1）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或阶层，但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大多出身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拥有特殊和专门

知识，依靠或将以智力劳动为生，虽也有失业失学威胁，但生活条件比一般体力劳动者较优

越和稳定，社会声望较高，因此其大多数可归为小资产阶级。（2）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

佣店员，或者只雇佣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商店，既是小生产者，也是劳动者。（3）手工

业者。他们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佣一两个学徒或助手。他们数量较大，特别是在近

代工业不甚发达的中小城市，是人数众多的一个社会群体。（4）自由职业者。诸如医生、

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依靠其特殊才能获得生活来源，不剥削他人或对他人只有轻微剥削，其经

济地位类似手工业者，但社会声望较高。

如果根据对政治权力资源的占有标准，可分为占有较多或垄断政治权力资源的社会群体和不

占有或占有较少政治权力资源的社会群体。前者包括资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等。其中又可分为垄断政治权力资源的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和

一般官僚、买办两个层次。后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劳

动者。这一群体又可分为若干层次。如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以一定经济力量占有少量政治权

力资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则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根据职业活动标准，城市社会成员除了有产业工人、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

店员、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一些职业群体外，还存在两个特殊的群体。其一是管理者群

体。其中又包括从事经济管理活动的职员和从事政治管理活动的政府员工，如一般警察、办

事员。从经济地位看，他们是介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层，但由于与经济政治居

主导地位的阶级有紧密联系，有较强的依附性，地位比一般人高，因而又不能与小资产阶级

简单地相提并论，是一个介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特殊职业群体。其二是没有稳定或

正当职业的游民群体，由于失业或根本无法就业而产生，来源大多为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迫于没有任何正当谋生手段，只得以非正常的职业生活，如成为流氓、乞

丐、娼妓、迷信职业者等。近代城市游民的数量较多，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

群体的人员较杂，无正当职业，社会声望较低，甚至为社会所歧视，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

政治关系的变化与实质

随着城市向近代转变，社会成员体系有了新的变化，社会成员间的政治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

变化。

首先，政治关系的官本位色彩有所淡化，普通民众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随着传统社会崩

溃，特别是封建王朝统治的推翻，专制官僚集团的特权垄断地位有所动摇，一般民众初步取

得了一些法律形式上的享有国家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逐渐由古代臣民向近代公

民转变。

晚清王朝迫于压力，拟改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在覆亡前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

和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出现了参与

立宪的“国民”这一新名称，准许民众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甚至有

选举权。晚清的新刑律则取消了因“官秩”“良贱”而在刑罚适用上的差别，出现了某些法

律形式上的平等迹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更是受资本主义民主政

治影响，从法律上确定了人民的主权和平等地位。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

一次明文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约法还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

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教等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

陈诉、诉讼等权利。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政权和国民党政权所颁布的宪法基本上保留了以

上主要精神。

上述法律形式的变化虽然是全社会性的，但在已基本纳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且受西方

民主文化影响较大的城市表现得较为突出。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主



要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其次，政治关系的等级统治性向阶级统治性转变。在主要作为政治实体的城市，



对政治权力资源的占有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政治关系突出表现为等级性。近代城市的经

济社会功能突出，资本的占有成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阶级对立关系凸显，政治关系主要

表现为阶级统治，虽然这种统治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反映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

治。

近代城市的政治关系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但仍然局限在旧的格局里，即政治权力

为极少数人所垄断，一般民众无法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

在近代西方国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实行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统治。而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凭借政治经济特权和实力垄断着政治权力

资源，成为主要压迫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虽然迫于压力，抄袭西方民主，从法律条文

上规定了普通民众的主权地位和民主权利，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状况在城市便突

出表现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紧密联系的官僚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不仅劳动大众，而

且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如毛泽东分析的：“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

策所限制。”[4]

阶级地位的明朗化和复杂性

在私有制社会，政治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但在古代中国城市，阶级界限远

不如等级界限明确清晰，阶级统治关系为繁杂的等级地位关系所掩盖。而在近代城市，处于

不同地位的阶级统治关系日益明朗化。

首先，近代城市的经济功能突出，社会成员主要以阶级的面目出现。各个阶级由于经济地位

不同，利益分化、阶级界限清晰。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因

此趋于明朗。如作为被统治者的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被剥削的、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存

在的。

其次，近代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阶级，其阶级

的自我意识和政治要求鲜明，阶级之间的地位差别和统治关系趋于明朗。资产阶级一产生，

便提出了政治要求，希望争取到政治统治地位。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和 20世纪初的辛

亥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由于机器大生产的集中性和与资产阶级经

济利益的直接对立性，无产阶级一产生就有与农民所不同的阶级自我意识，意识到自身的被

统治地位，并为改变这种地位而斗争。

但是，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同，城市并不能简单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存在与



近代中国社会特点相关的众多复杂的阶层和社会群体，使城市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

政治地位处于十分复杂的格局之下。

从政治统治者来看，外国势力和本国大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但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其

一，在根据不平等条约划分的“租界”和外国势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时的城市里，

外国侵略者居垄断性统治地位。其二，由于与不同的外国势力的结合，大资产阶级分为不同

部分。它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政治地位有所不同。如在日本侵华期间，大资产阶级中

的亲日派在沿海城市取得部分统治权，欧美派则在内地城市保持着统治地位。

从居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

级基本上没有获得国家政权，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并受统治阶级所

压迫；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并在经济上与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些联系，其政治地位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方有所上升。如清朝末年的宪

政改革，辛亥革命之初和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均得以提高。同

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对立，他们往往主动求助于政治统治势力压迫工人阶级。

小资产阶级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他们虽和无产阶级一样同属被统治阶级，但其经

济地位较无产阶级高，有一定既得利益，在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者方面，与无产阶

级有所不同。即使是在无产阶级中，产业工人虽数量较少，但由于与先进生产力紧密联系且

高度集中，最具有阶级地位的自我意识；小工业和手工业雇佣劳动者虽人数较多，却由于落

后和分散的生产，缺乏作为一个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自我意识。

管理者和游民这两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使近代城市阶级地位关系更趋复杂。职员、警察、政

府一般公务人员在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比一般民众高，有的甚至是政治统治者的工具，但与

统治阶级毕竟有所区别。游民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但其中的某些成员有可能与统治者

发生紧密联系，成为横行一时或一地的强势力，如近代上海以黄金荣、杜月笙为代表的帮会

势力。

第二节 城市的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

城乡分治与合治

在中国，城市始终具有高度集中性。但是，与古代城市功能单一的集中性相比，近代城市则

表现为多种社会功能和社会要素的集中。首先是经济功能突出，城市日益成为相对独立和有

较强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如上海作为近代世界大都市之一，经济中心地位特别突出，政治中

心地位相对较弱，“除本市范围以外，从未行使任何行政机能”。[5]与作为



近代经济中心相适应，城市相应成为近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心，集聚着先进的文明因素，日

益成为与乡村有着鲜明差异的社会有机体，城市地方事务迅速增多。

伴随近代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城市的治理方式也有所变化，出现了城乡分治的趋

向。在清王朝后期，广州开辟为商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地方事务逐渐增多，传统的

城乡合治的政治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有效行使于广州地方的统治权，清政府只得经常由王朝委

派钦差大臣处理广州地方事务。鸦片战争以后，大批近代城市崛起，城乡分离的态势日益明

显，清王朝不可能再以派钦差大臣的方式处理日渐增多的城市事务。晚清王朝开始改城乡合

治为城乡分治。1909年，清朝在拟行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的同时，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

治章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城镇区域与乡村区域区别开来。该章程以城

镇、乡村分治为原则，规定府、厅、州、县治所驻地城厢为“城”，城厢外的市镇、村庄、

屯集、人口满 5万者为“镇”，不满者为“乡”。同时对自治的含义、城镇议事会、城镇董

事会和自治监督等做了规定，城乡因此形成不同的行政系统。

北洋军阀控制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以后，于 1921年先后颁布了《市自治制》和《市自治制施

行细则》，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市为区域性自治团体，实行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制。其要点

为：市的地位被确定为自治团体，市为“法人”，首都、省会、商埠、县治城厢以至满 1万

人以上的城镇区域设市；按城镇的不同地位，划分特别市和普通市，前者地位相当于县，后

者隶属于县。中央和县政府分别行使监督权。将市明确规定为区域自治团体的体制突破了

“城”、“镇”或“市”为县以下基层行政建制的旧模式，城市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独

立性更突出。但是，北洋军阀始终未能控制全国，这一体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1928年以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才逐步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城乡分治体制，并得

以在全国推行。1928年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

法》，规定：首都、人口 100万以上者及政治、经济、文化有特别情形者为直隶于中央行政

院的“院辖市”；省会、人口在 20万以上者，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地位重要者为隶

属于省政府的“省辖市”。至 1947年，国民政府辖建制市 69个，包括南京、上海、北平、

青岛、汉口、西安、重庆、广州、沈阳等 12个院辖市，以及南昌、蚌埠、杭州、徐州等 57

个省辖市。

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心功能的突出和独立性增强，使其得以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单

位存在，并实行与乡村有所不同的治理方式，形成城乡分治的趋向。但是，近代城市的政治

功能虽然十分突出，绝大多数城市仍然是统治者对全国和地方行使统治权的堡垒。而且由于

城市的近代化和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力度愈来愈大，统治者更加重视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周



谷城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认为：“



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的都市发展加速，同时也使中国的农村加速崩溃。军阀于此恰恰

看明白了这个趋势，相率由农村向都市上进展。原来军队是靠田赋而生存的，靠农村而生存

的。但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使都市一天一天的富起来了，有大工厂，有大商场，有大银行，

有极优越的税收机关。……军阀若得了繁盛的都市，占了工商的中心，既可以向银行借债，

又可以到税收机关拿钱，更可以向工商资本家勒索。而田赋无论如何加重，总比不上都市上

的现金来得容易。此所以军阀都要夺取都市，甚至要争得海口也。”[6]在近代，不仅军阀，

而且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无不注重统治城市，强化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

因此，近代城市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的变化，并不是适应城市特点，促进其经济社会发

展，而是统治者为有效地对城市行使统治权，并通过控制城市，更有效地统治广大乡村地

方。近代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在地。一个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地区共同

隶属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体系，城市和乡村区域在政治权力资源的配置方面的实际差别并

不太大。像上海这样不行使市以外乡村地方的行政管理权的城市，为数很少。如果从这一方

面看，近代中国城市的治理方式又具有城乡合治的特征。

外国势力的管治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中国沦为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损害的半殖民地。城市则是外

国势力入侵中国的桥头堡和基地。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和直接占领的方式，在一些城

市和城市的部分地区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并建立其相应的权力体系，形成中国领土内的城

市由中国政府和外国势力分别统治，并形成不同权力体系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主要有以下

三种模式。

第一，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其直接管理辖制

的租界。1845年，英国引用中英《虎门条约》中关于英人得在五口租地、建屋的条款，将

上海的一部分地区划分为英人租借居留的地方。此为外国在中国强占“租界”之始。19世

纪 50年代以后，外国侵略者排斥了中国政府在上海租界行使行政、司法、警察、收税等权

力，在租界内制定法律，设立政权机构、捕房和监狱，驻扎军队和设武装组织，建立了一整

套殖民统治管理体制，各个国家的租界成为一个个“国中之国”。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

张，租界界地不断扩大，数目日益增多。英、美、德、法、日等国先后在上海、广州、厦

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芜湖、重庆、杭州、沙市、长沙等城市设立了租界。

第二，完全为外国侵略势力所控制的租借地，形成殖民统治城市。1898年，德国根据《中

德租界条约》租借青岛 99年，青岛的殖民统治权为德国行使。1914



年青岛又为日本所独占。大连、哈尔滨先后为沙俄、日本所侵占。在这些城市里，立法、行

政、司法、警察等权力全部为外国侵略者所行使。

第三，日本侵略者凭借军事武力而独霸的沦陷区城市。它们不只是某一地的某一城，而且是

许多地方的许多城市。1932年日本独占东北地区的城市。1938年后，华北、华中、华南地

区的大部分城市也为日本所侵占。日本侵略者对这些城市行使殖民统治权，并通过扶植伪中

央政权和地方政府对沦陷区城市加以统一管治。

如果就城市的实际统治权而言，近代中国出现了由中国政府和外国势力分别管治某一城市或

城市某一地方的状况。但是，近代中国始终未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一直是形式上的主权国

家。外国势力对所辖制的地方只有某些治权，而无最终所有权。租界和租借地城市是外国势

力强迫中国政府租借出去的，最终必须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租界和租借地城

市先后被收回。同时，租界和租借地城市也必须受到中国法律的制约，而且中国政府对租界

拥有实际的治理权，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凭借强势，不受中国法律约制，并排斥中国政府的

治理权，这些地方的统治权完全为其垄断。即使是沦陷区城市完全为外国势力所独占，但也

从未取得合法统治地位，为中国政府所不承认。

民主形式与专制实体的强权统治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已难以再沿袭绝对君主专制统治方式。即使是晚清王朝也被迫

向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学习，拟在政治体制方面作某种程度改革。辛亥革命后，专制主义皇权

日益不得人心，民主观念迅速流传。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按照资产阶

级民主原则建立国家体制。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在法律形式上也不得不标榜民主政治。而

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发达和民主观念传播较多的城市，由于实行城乡分治，不仅其政治地位

得以提高，在权力体系的民主形式方面也较为突出一些。主要表现为与过去的自上而下的集

权统治、权力的一元化和人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所不同的自治、权力的分立和人民选举三个

方面。

1909年晚清王朝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是在预备立宪和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治背景

下出台的，规定城镇为自治团体，设议事会和董事会。辛亥革命后由江苏省议会公布的《江

苏暂行市乡制》在民主政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规定市设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事会和作为行政

机构的董事会，市议员由市民选举。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公布的《市自治制》等条文规

定，作为一级政权的市为自治团体，设市自治会为议决机关，自治公所为执行机关，市自治

会由市民选出的会员组成，作为市自治会代表的市长除京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外，其他皆由市

自治会就居民中具有相应资格者选举。国民党统治期间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文规定。



但是，以上规定大多只停留在纸面上，只是表面形式，实际上实行的则是专制主义统治。而

且在阶级和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的近代社会，统治者不仅凭借军事强力获取统治权，同时实行

强权统治。这种专制主义强权统治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法律形式上的

民主精神的冲突也格外明显。

近代统治者赋予城市的自治权抄袭的是西方政治体制。在西方，城市自治不仅指城市在国家

中的地位，而且是城市市民共同管理城市的民主形式。特别是在近代，城市自治与资本主义

国家的民主体制是一致的。而在近代中国的专制主义强权统治下，城市自治要么根本无法实

行，要么完全扭曲变形。晚清王朝将城镇作为县政权管辖下的自治团体，是与传统体制下的

保甲组织的性质相类似的。军阀统治时期虽然赋予作为一级政权的市的自治权，实际上往往

成为军阀割据统治的代名词。

由西方抄袭来的权力分立和民主选举的实际命运与城市自治相同。在专制主义强权统治下，

市立法机关只是一种摆设，要么受到自上而下的强权控制，要么成为少数政客争权夺利的场

所，实际作用很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城市的自治会大多为地方上的旧官僚、富商、社会

名流等上层人士争权夺利的场所，直接为军阀强势所操纵。国民党统治时期，市参议会的法

律地位很低，实际权力为市政府把持，市政府的主要成员大多为自上而下的任命。这种体制

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形式上都集中反映了专制主义强权统治，市民大众的民主选举更是成为

空谈。近代中国的国家统治者频繁更迭，统治者忙于以强势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民众根本

不可能以选举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辛亥革命后很少举行正式的城市市民选举，即使少有的

几次也多为统治者所操纵。

而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城市和地方，中国民众不仅实际上，而且连法律形式上的政治权

利都没有，根本无权参与本地政治。

基层自治：受控、失控与同化

在近代社会，随着城市社会日趋复杂，社会公共事务迅速增多，基层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自

我管理基层事务的自治倾向日益突出，成为城市权力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近代城市

的基层自治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是直接受政府控制的基层自治，主要发挥政治治理方面的功能。

在中国，任何统治者无不将权力的触角延伸于社会生活的最基层，将整个社会置于统治权之

下。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城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统治者为有效行使统治权，除

了实行城乡分治，将城市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加以管理外，还非常重视受政府直接控制



的基层自治。最为典型的是 1930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对基层自治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该组织法，市划分为

区、坊、闾、邻，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10坊为区。邻和闾为基层自治组织，由

邻民会议和闾民会议行使自治权，并选出邻长和闾长。坊是介于邻、闾和区之间，兼行政和

自治功能的组织。坊的权力机构是坊民大会，坊长由坊民大会选出，并设以坊长为首的坊公

所为常设机构。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将乡村基层的保甲

组织体制搬到城市，市内体制改“市以下为区，区之内编为保甲”。区为市政府的派出机

构，保甲为基层自治组织。这一体制一直沿袭到 1949年。

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荡时代，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异常复杂的城市，为政府控制

的基层自治组织未能发挥什么实际功能，民众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自治权更不可能。统治

者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暴力机构实行强权统治。

第二类是间接为政府控制，有较强独立性的基层自治，主要发挥经济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功

能，容易出现行政权力难以控制或不受控制的倾向，其形式有商业行会和帮会等。

由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特别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心的功能增强，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权

力愈来愈难于实施有效统治。一些社会成员为维护发展自身利益，通过一定纽带形成一种自

我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性基层组织。这种组织一般为经济和社会性质。早在明、清时期，随

着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一些从不同地方涌向城市的商人根据同乡、家族关系组成行会组

织，自我管理内部事务，保护行会成员的利益。“凭借于宗族和乡籍关系，这些组织成功地

在异地环境中，保住了自己的行当免遭外人染指。由于意识到与整个城市社区的隔膜，以及

对行会帮派的依赖，各个成员紧密地与他们的这种组织保持一致。”由罗兹曼主编的《中国

的现代化》一书在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组织变化时，进一步指出：“发端于明、膨胀

于清的会馆以及把同一省籍、府籍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商业组织，成为中国城市商业生活

顶层的主宰。”[7]

鸦片战争后，城市的工商业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发生了突出变化。一方面，数量迅速

增加。仅 1864～1894年的 30年间，10省 24个城市中就有商业行会 107个。[8]而且这些组

织愈来愈相异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迅速更迭着的上层统治者

愈来愈难于对迅速增多的工商业组织实施有效控制，致使这些组织团体日益失控，其独立

性、自治倾向及政治作为在一定时间和地方显得十分突出。如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会通过

市民公社这一社会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市政建设与管理权，在基层社会事务管理

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9]

在近代社会，国家权力体系更难以控制的是暴力性质的帮会组织。帮会是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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